抵账协议

甲方：松下制冷（大连）有限公司

乙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达成以下抵账协议：

甲方与乙方就 北京江山赋（合同编号：20211703） 签订的合同，乙方目前尚有  人民币：255400  元款项未支付，根据合同规定乙方应设备发货前支付此笔款项。

甲方与乙方就山东水发航天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合同（合同编号：20191710），根据合同规定甲方应付给乙方成套工程款人民币：58311.2元。

双方经协商，同意将山东水发航天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合同（合同编号：20191710）的成套工程款58311.2元冲抵 北京江山赋 的部分设备发货款，剩余发货款计划于3月29日发货前支付。

本协议甲、乙双方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：松下制冷（大连）有限公司 

乙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3月8日
